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确保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工作依法依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订《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现公布如下：
一、房屋征收范围及用途
征收位于惠城区小金口街道辖区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和其他建（构）筑物（详见现场张贴的房屋征收范围图）。被征收范围内地块用于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项目建设。
二、房屋征收补偿原则
对项目征收范围内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三、房屋征收签约时限
自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90日内完成全部房屋征收签约搬迁工作。
四、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实施单位
（一）房屋征收部门：惠州市惠城区自然资源局。
（二）征收实施单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政府小金口街道办事处。
五、房屋征收补偿及价值确认
（一）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二）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认。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有关规定进行评估确定。
本次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定，由被征收人在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自行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或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
[bookmark: _GoBack]（三）被征收房屋改变用途价值的确认。产权登记为住宅的临街房屋，在《莞惠城际小金口至惠州北段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告前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被征收人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经营凭证的，按商业性房屋评估价值的70%给予补偿；对经营和纳税手续不齐全或证照已过期或虽无证照但长期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房屋补偿问题，为有利于房屋征收工作顺利推进，按同类型商业性房屋评估价值的60%进行补偿。
（四）未经依法登记的房屋（框架、混合、砖木结构）的合法性、实际用途及价值确认。
1.对征收范围涉及未经依法登记或手续不齐或无手续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房屋的认定程序。由被征收人提出申请，经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组织当地村（居）委会进行调查核实，先确认房屋权属关系并提出是否可按合法建筑进行补偿的意见，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给予认定。
2.未依法登记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的房屋，在《征求意见稿》公告前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被征收人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经营凭证的，按商业性房屋评估价的50%给予补偿；对经营和纳税手续不齐全或证照已过期或虽无证照但长期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房屋补偿问题，为有利于房屋征收工作顺利推进，按同类型商业性房屋评估价值的40%进行补偿。
3.未依法登记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的房屋实际用作居住、办公、商业的，按实际用途的评估价值按有关规定扣除补办土地和房产手续的相关费用后给予补偿。
（五）未依法登记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的房屋及产权登记为住宅的房屋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会同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调查核实后予以认定。
（六）其他合法建（构）筑物和附着物等，参照《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惠府〔2021〕27号）相关标准给予补偿。
六、住宅房屋一次性签约补助标准
住宅房屋或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按《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其标准按照符合居住使用条件的永久性住宅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给予本项目安置房评估单价20%的一次性签约补助，对房屋总建筑面积不超过480平方米部分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住改商”等改变了住宅用途的或商业等改成住宅的房屋，不给予一次性签约补助。
七、搬迁补助费标准
被征收人一律自行过渡，实行过渡期货币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一）搬迁补助：搬迁补助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15元/平方米计，不足1000元/户的按1000元/户补助（选择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给予二次搬迁补偿）；
（二）有线电视移装费：150元/户；
（三）固定电话移装费：150元/号；
（四）空调拆装费：300元/台；
（五）热水器移装费：100元/台；
（六）宽带网络移装费：150元/户；
（七）太阳能热水器移装费：600元/台；
（八）管道燃气迁移费按市场监管部门核定的标准向被征收人支付；
（九）涉及大型机器设各或特殊设各设施的搬迁补助费，可按照评估方式给予补偿。
八、过渡期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标准
被征收人一律自行过渡，实行过渡期货币补助。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一）永久性住宅房屋
1.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12元/㎡（每月不足700元/户的按700元/户补助），一次性补助12个月。
2.选择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分段计算从搬迁腾空房屋之日起，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给予被征收人临时过渡费每月12元/（每月不足700元/户的按700元/户补助），一次性补助6个月。从第7个月开始，按所选择调换的安置房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12元/㎡（每月不足700元/户的按700元/户补助），补助款每6个月支付一次，补助至安置房建成后通知交付使用之日后3个月止。
3.产权登记为住宅经认定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房屋，如被征收人选择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从搬迁腾空房屋之日起第7个月开始，按所选择调换的安置房房屋建筑面积给予每月12元/平方米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每月不足700元/户的按700元/户补助），补助款每6个月支付一次，补助至安置房建成后通知交付使用之日后3个月止。
（二）产权登记为商业（商铺）的房屋，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被征收商业（商铺）房屋的建筑面积首层每月60元/平方米，第二层及以上每月25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被征收人一次性补助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助或者按评估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经认定实际用作商业经营的房屋，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首层每月60元/平方米、第二层及以上每月25元/平方米的标准，按6个月一次性计补或者按评估的标准给予补助。
（四）厂房、仓库按建筑面积每月16元/㎡的标准，一次性计补6个月停产停业补助费。
（五）对《征求意见稿》发布前已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且目前仍在实际经营的，承租人按约定要求搬迁腾空的，参照本条上述经营性房屋类型标准给予实际经营人或承租人一次性6个月停产停业损失补助。
九、奖励办法
（一）选择货币补偿奖励。鼓励符合住宅房屋调换条件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对符合住宅房屋调换条件的被征收人自愿放弃宅房屋调换，全部选择货币补偿的，给予选择货币补偿一次性奖金按符合住宅房屋调换条件的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900元，每户房屋最低2万元，最高40万元。
（二）限时搬迁奖励。被征收人自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送达评估机构出具的分户评估报告之日起30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房屋并交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清拆的，奖励办法如下：
被征收房屋用途为住宅、商铺、写字楼的，按照300元/㎡的标准奖励，每户最低2万元，最高15万元。
被征收房屋用途为厂房、仓库的，按照100元/㎡的标准奖励，每户最低2万元，最高30万元。
超过30日签订补偿协议或超过补偿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房屋的，取消搬迁奖励金。
限时搬迁奖励金原则上按每户计算（同一栋分户的按一户计），不计建筑面积的构筑物不计算限时搬迁奖励金。
限时搬迁奖励金在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并按补偿协议约定时间搬迁腾空和移交房屋及相关产权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不计入房屋产权调换价值。
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同时享受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先后顺序优先选择安置房的奖励。但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未按协议约定时间腾空并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按实际腾空移交被征收房屋的时间与在该时间签约的其他被征收人的同一顺序重新确定选房先后顺序。
十、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一）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以货币方式支付给被征收人
征收补偿总额=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饰装修）+一次性签约补助+限时搬迁奖励金+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助+选择货币补偿一次性奖励金。
被征收人按征收补偿标准取得的补偿款免征个人所得税。征收个人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并自行购买商品房的，在产权登记时，对购房成交价格中相当于征收补偿款的部分免征契税。选择货币补偿后申请公租房，符合申请条件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予以优先安排。
（二）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原则
1.有产权手续住宅房屋的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亦可选择安置房进行房屋产权调换。
2.住宅房屋选择住宅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应按照等值调换原则和可调换的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最接近原则选择安置房进行调换，并结清差价。其中安置房产权调换面积不得大于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上，不得大于等值置换计算出的安置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上。
3.依法登记经认定可参照合法建筑补偿的房屋，根据第2点原则，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房产权调换面积不得大于480平方米。
4.“住改商”房屋产权调换可选择住宅房屋产权调换。
5.被征收的房屋价值与安置房的价值由同一评估机构按同一时点评估确定。
（三）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被征收房屋可调换价值=被征收房屋价值（含装饰装修）、一次性签约补助、限时搬迁奖励金、搬迁补助费、过渡期安置及停产停业损失补助以货币方式支付。
（四）对于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房屋征收签约时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会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报请惠城区人民政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方案的规定作出补偿决定。征收补偿方式原则上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进行，补偿金额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提交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提存手续。
十一、住宅房屋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地点、交付标准、时间及产权性质
（一）安置房地点：拟选址在小金口白石西区BSX-01-08地块。
（二）安置房交付标准及交付时间：安置房交付标准为按照国家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毛坯房，交付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以实际交付时间为准）。
（三）安置房交付使用后，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
（四）安置房建设用地为国有划拨用地，被征收房屋进行产权调换后取得的安置房应按有关规定补交地价和缴交有关税费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
（五）安置房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安置房办证相关税金及费用非个人承担部分等，由实施单位按照有关标准支付，资金支出纳入项目征收成本费用。
十二、其他
（一）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后，应当将被征收房屋的全部产权资料原件交征收实施单位，并配合办理产权注销登记。
（二）对在本实施方案中未能明确的其他具体事项和遇到的个案问题，由房屋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
（三）本实施方案在执行过程中若上级政府出台新的规定，新的规定与本实施方案不一致的，按照上级政府颁布规定执行。

